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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本部111年9月8日召開「111年度查核暨督考財團法人

臺灣營建研究院財務收支情形及運作成效會議」會議紀錄

及考核評分表各1份，並請依說明二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111年8月1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110813992號開會

通知單及111年8月19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110815289號書函

續辦。

二、請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依會議紀錄評核人員意見檢討

改善，並於文到後1個月內填具建議事項回應表見復。

正本：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
司、本部營建署（主計室、政風室、人事室、秘書室、資訊室）

副本：本部會計處、政風處、人事處、營建署（陳副處長興隆、高組長文婷、楊副組
長哲維、陳專門委員威成、劉科長奇岳、建築管理組）



111年度查核暨督考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財務收支情形

及運作成效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1年 9 月 8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 時 30 分 

貳、地點：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 

叁、出席單位及人員：詳簽到表 

肆、主持人：陳副處長興隆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宥翔 

伍、評核人員與受督核單位詢答 

一、營建署陳副處長興隆 

本署例行性的督導考核會議期盼能與貴院運作與業

務推動達到相輔相成效果，從政策面及法規面來說，有些

政府現在推動的政策，希望貴院能配合辦理，如董(監)事

性別比例的問題是行政院推動性別平等專案持續性須配

合辦理的事項。 

二、營建署建築管理組陳專門委員威成 

(一) 因貴院為政府捐助的財團法人，所以必須提供一

些立法院、內政部及相關單位要求填報的資料，

如預、決算及業務報告等，感謝貴院一直以來的

配合提供相關資料。 

(二) 董監事席位已將董(監)事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

三分之一納入章程。後續請依「內政部性別平等

推動計畫(108 至 111 年) 」持續提升貴法人、董、

監事任一性別比例達 40%以上，以落實「消除對婦

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」第 7條之精神。 

(三) 業務部分，循環經濟、淨零排放，貴院皆有做相



關業務發展，希望爾後能提供本署相關資料參

考。 

(四) 過去立法院詢問之瀝青混凝土廠評鑑部分，未來

院裡是否有其他相關持續推動辦法。貴院「品質

驗證及資源再利用專業服務」中「新材料新工法

驗證」之案量相對較少，未來是否有強化更多廠

商來申請，以擴充這方面之業務。 

陸、主席結論 

有關各評核人員意見彙整（如附件），請於文到後 1 個

月內以對照表格式具復。 



1 
 

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 111 年度督考建議事項回應表 
項

數 

111 年度 

督考建議事項 
改善情形或說明 

1 

建議貴院董監事性別比例納入行

政院性平處規定之任一性別比例

達 40%以上原則。 

 

2 

請說明循環營建目前推動情形，

並提出具體的政策推動建議，及

協助訂定相關檢驗標準俾利相關

單位有所依循。 

 

3 
瀝青混凝土廠評鑑部分，請說明

持續推動辦法。 

 

4 

貴院「品質驗證及資源再利用專

業服務」中「新材料新工法驗證」

之案量相對較少，請說明如何強

化更多廠商來申請，以擴充這方

面之業務。 

 

5 
建議詳細記錄「財產物品報廢一

覽表」，以利財產管理。 

 

6 
請依據貴院財產及物品管理程序

提供財產盤點增減表。 

 

7 

轉帳傳票停車費憑證未蓋付訖

章。差旅費中計程車資報多未附

原始憑證。 

 

8 

電腦設備上標籤，建議增加保管

人、使用年限等資料，以利財產

管理。 

 

 


